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服务单位（乙方）：新疆恒安秦机械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在线询价项目的成交结果，双方签署合

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采购项目及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配置要求

采购

数量

单

位
成交单价

1

其他车辆维

修和保养服

务

独山子养护所 2 台挖掘机，5 台装载机
加装安全钢丝防护网，共计 45.22 延米。

1 批 24118.00

合同总价（元） 24118.00

合同总价 （大写） 贰万肆仟壹佰壹拾捌元整

二、维修费用的结算

3.1 机械设备加装后，乙方应根据实际加装的项目向甲方提交工料费结算清

单，经甲方确认后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3.2 维修费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在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

方合同总价（含税价）。

三、服务条款

4.1 乙方在加装过程中发现其他（加装计划以外）的故障，必须及时将情况

反映给甲方，在取得甲方同意后方可继续修理。

4.2 对甲方车辆乙方应以加装为主，能不更换的零部件尽量不予更换，质保

期 1 年，在质保期内出现同样的故障，免费维修。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提供加装机械设备的有关情况；

5.2 有权派员对加装过程进行监督、核实，抽查更换的配件；

5.3 对乙方加装前的报价、加装后的工料费结算清单进行确认；

5.4 甲方系财政预算拨款单位，因财政审批等造成逾期支付的，不向乙方承

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6.1 乙方保证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件、配套件；

6.2 乙方在加装过程中，发现其它故障增加维修项目及延长维修期限时，应

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6.3 乙方应对机械设备的加装提供详细的工料费结算清单，并由甲方提车人

员签字认可后方可作为结算凭证及验收合格依据；

6.4 乙方对机械设备在加装期间全过程的安全负责。乙方除试车外，严禁以

任何理由擅自使用、驾驶或挪动机械设备，如发生车辆损坏、丢失、交通事故或

因乙方操作不当、管理不善引发的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及经济赔偿责任。

六、违约责任

7.1 甲方逾期支付机械设备加装费用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维

修费 5‰的违约金。

7.2 乙方逾期交付加装机械设备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维修费

5‰的违约金。

7.3 乙方未能履行第 6.4 款所规定的安全责任，造成甲方机械设备或第三方

人身、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按照实际损失金额予以足额赔偿，并负责处理相关法

律纠纷，保障甲方权益不受损害，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部分或全部维修款项作

为补偿。

7.4 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甲方均有权要求赔偿，

甲方要求赔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实现上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



交通费等费用。

七、争议及解决

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

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双方均可向独山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